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110年12月份主管會報會議紀錄 

時間：民國110年12月9日（星期四）上午9時10分 

地點：育成中心會議室 

主持人：黃校長有評                                紀錄：王美玲 

出席人員：如簽到冊 

壹、主持人致詞(略) 

貳、各單位意見溝通: 

    秘書室：因業務排程，原訂 111 年 1 月 13 日(四)行政會議是否可提前一

天於 12 日(三)原時段召開。 

    校長裁示：111 年 1 月份行政會議提前一天於 1 月 12 日召開，惟當月如無

提案時，則不召開。 

參、提案討論 

討論事項（一）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為本校約用人員及專案人員 111 年度起加薪 4%乙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查 111 年如未調整薪津，因部分人員薪點晉升及基本工資調整，每年薪

津及勞保、健保、勞退公提部分共計約增加 449,000 元(詳如附件 2)。 

二、查如依例配合編制內公教人員 111 年度起加薪 4%，約用人員及專案人員

薪點折合率原為 124.7，加薪 4%後為 129.688 (124.7*1.04)，擬調整為

129.7，調整後預估 111 年度增加 1,279,000 元(含人員年度薪點晉級及

基本工資調整，詳如附件 3)。 

三、修正本校約用人員及專案工作人員薪點支給待遇標準表表一及二內之級

數、薪點、薪給、各等級敘薪標準、備註等，修正情形如下： 

    （一）級數：刪除原 1-2 級數，由原 40 級數，調整為 38 級數。 

    （二）薪點：刪除原基本工資及 190 薪點。 

    （三）薪給：依折合率 129.7 調整各薪給。 

    （四）各等級敘薪標準：依各等級調整。 

（五）備註：第 7 點之薪點折合率原為 124.7，調整為 129.7。 

四、檢附修正後「國立澎湖科技大學進用約用人員及專案工作人員實施要

點」之附表一、二乙份(附件 1)。 

辦法：經主管會報通過後提送本校行政會議審議。 



  

決議：提行政會議審議，另請盤點現有法規，如有不完備亦請修正。  
 

討論事項（二）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為調整本校行政助理薪資，以符合勞動部公告基本工資新臺幣 25,250

元，並自 111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提請討論案。 

說明： 

一、教育部 110 年 10 月 21 日臺教人（五）字第 1100143340 號書函：有關

「基本工資」調整，業經勞動部於 110 年 10 月 15 日以勞動條 2 字第

1100131349 號公告發布。自 111 年 1 月 1 日起，每月基本工資由 24,000

元調整為新臺幣 25,250 元，每小時基本工資調整為新臺幣 168 元。 

二、本校行政助理 11 人，110 年度計 15 級 1 人、14 級 3 人、13 級 2 人、12

級 1 人、11 級 3 人、10 級 1 人，依待遇標準表（附件一）僅 14 級及 15

級符合明（111）年基本工資。 

三、為符合法定最低工資，比照公務人員調薪 4％，薪點折合率由 135 調整

為 140.5（附件二）。薪資待遇標準表刪除不符合基本工資級數（附件

三）。 

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提送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 

決議：提行政會議審議。  

 

討論事項（三）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擬縮短超鐘點發放時程，提請討論 

說明：超鐘點費正常核發時程： 

開學後週數     

  超鐘點費核發流程 

教務處   
第 
1 
週 

第 
2 
週 

第 
3 
週 

第 
4 
週 

第 
5 
週 

第 
6 
週 

第 
7 
週 

     

(1) 課程加退選             
(2) 各系依加退選需求專簽陳核             
(3) 課程多位教師授課之鐘點數分配調查             
(4) 確認後系統資料整理登錄             
(5) 超鐘點數(尚未計算超 60 人)確認回覆及資料

調整登錄(含校務基本資料庫登錄)             
(6) 全校超鐘點費(已計算超 60 人)專簽會辦送核，

奉核後影送出納組             

開學後週數     
 
  超鐘點費核發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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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薪資系統整理登錄             
(8) 第 1-8 週撥款作業             
(9) 第 9-12 週撥款作業             



  

(10) 第 13-16 週撥款作業             
(11) 第 17-18 週撥款作業             

擬辦： 未來依前述流程，分為兩階段開始核發超鐘點費。若開課單位因故未能於

期限送出資料或資料有誤者另案簽辦，延後至期中考後開始發放。 

決議：掌握大原則，對於確定的部份依既定時程核發，其他有疑慮部份待確認後

即補發。 

 
討論事項（四）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校園 APP 雲端網              站租用與維護事宜，提請討論。 
說明： 
一、 本校於 108 年 9 月 24 日委由亞諾資訊系統公司進行校園 APP 開發設計，

得標金額 109 萬 5 千元，目前 APP 僅支援 iOS 系統，已過保固期。 
二、 該 APP 系統雲端資料庫平台架設在廠商所提供網站，雖已取得原始碼，

但資料更新無法與本校官方網站連動。廠商通知今年 11 月 30 日起停止維

護，後續一年維護報價 31,500 元。 
三、 本校資工系學生謝孟恆開發 APP「一指通」，僅支援 iOS 系統，目前由陳

良弼老師指導專題生繼續改版維護，後續將增加 Android 版本。 
擬辦： 廠商所開發校園 APP 停止維護使用，改由支援學生開發 APP 一指通。未

來所需經費建議由圖資館編列。 
決議：1.停止維護校園 APP 。 
      2.鼓勵師生開發 APP，但上架前需經資安檢測及壓力測試通過，另後續

維護、設備管理等都需納入考量。 

肆、臨時動議 

 一、學務長：1.因體適能中心揭牌啟用典禮未列入 12 月 15 日高教深耕成果展

活動內，建議揭牌典禮於成果展開幕前 20 分鐘辧理。 

2.於 11 月參加南區學務長會議，會中教育部鼓勵各學校定期辦

理校安會議。考量校內各種會議甚多，建議於期中考那週的行

政會議中進行校安報告。 

二、校長：1.請總務長轉達，廠商施工時，勿讓工作人員在校內抽煙並亂丟煙

蒂。學務處請向學生宣導勿於校外停等紅燈時抽煙及隨手丟棄煙

蒂，造成學校外圍環境髒亂。 

  2.明年高教深耕的計畫申請，請各位主管一同努力爭取更高額補助。 

3.評鑑在即，請加強校園整體環境，尤其工程完工後工地及週邊環



  

境清潔。 

三、總務長:體適能中心將會設置電錶，另有建議洗浴設備的需求，縣府如要做

為縣民運動中心，亦需有證照之專業人員指導、場管之管理，以維

護使用人的安全，以及設備的折舊等，這些是否協商縣府編列專案

經費維護。 

   校長:1.列入明年 1 月 6 日下午 3:00 至縣府討論之議題，並請各位主管及院

長有空都能前往參加。 

        2.討論的議題有:(1)學校與縣府之間如何加強合作;(2)學校運動設施;(3)

交通券補助。 

 3.各主管如有與縣府相關合作的議題，可於 12 月 19 日中午前將議題

送美玲彙整。 

伍、散會(上午 10:20)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約用人員及專案工作人員薪點支給待遇標準表（一） 
級數 薪點 薪給 各等級敘薪標準 備註 
40 380 47,386 40 1、本表作為約用人員及專案工

作人員敘薪基礎，並為日後
調薪之依據。 

2、新進約用人員及專案工作人
員，所需知能條件（學經
歷）依支給待遇標準表
（二）【附表二】自核定等
級之最低階薪點支酬。惟低
於行政院公告之勞工基本工
資時，以不低於基本工資之
相當級數薪點支酬。 

3、用人單位經費如有困難，得
酌減之。 

4、適用本表之約用人員及專案
工作人員視財務狀況並依服
務成績考核結果做為續聘僱
及屆滿一年晉支薪級之依
據。 

5、本表適用範圍：除因計畫關
係須另訂支給標準經專案簽
准及經國科會核聘用之研究
助理外，其餘約用人員及專
案工作人員均依照本表支
給。 

6、公教人員退休後再任有給之
公職，及軍職退伍支領退休
俸或生活補助費之人員再任
之工作報酬每月達基本工
資，需停支月退休金
（俸）、停支優惠存款。 

7、本表薪點折合率每點 124.7
元。 

8、教學單位之約用人員及專案
工作人員服務學系超過 4
班者，每增加 1 個學制
（含雙班）每月增加工作
加給 1,000 元。 

9、本校專案諮商心理師需具有
考試院專門職業及技術人
員高等考試心理師考試及
格證書(含心理師及臨床心
理師)。每月增加專業加給
10,000 元。 

39 375 46,763 39 
38 370 46,139 38 
37 365 45,516 37 
36 360 44,892 36 
35 355 44,269 35 
34 350 43,645 34 
33 345 43,022 33 
32 340 42,398 32 
31 335 41,775 31 31 
30 330 41,151 30 30 
29 325 40,528 29 
28 320 39,904 28 28 
27 315 39,281 27 27 
26 310 38,657 26 26 26 
25 305 38,034 25 25 25 
24 300 37,410 24 24 24 
23 295 36,787 23 23 23 
22 290 36,163 22 22 22 22 
21 285 35,540 21 21 21 21 
20 280 34,916 20 20 20 20 
19 275 34,293 19 19 19 19 
18 270 33,669 18 18 18 18 
17 265 33,046 17 17 17 17 
16 260 32,422 16 16 16 16 
15 255 31,799 15 15 15 15 
14 250 31,175 14 14 14 14 
13 245 30,552 13 13 13 
12 240 29,928 12 12 12 
11 235 29,305 11 11 11 
10 230 28,681 10 10 10 
9 225 28,058 9 9 9 
8 220 27,434 8 8 8 
7 215 26,811 7 7 7 
6 210 26,187 6 6 6 
5 205 25,564 5 5 5 
4 200 24,940 4 
3 195 24,317 3 
2 190 23,69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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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一附件2(修正前附表一、二)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約用人員及專案工作人員薪點支給待遇標準表（二） 

等級 薪階 薪點 職稱 職責程度 需具知能條件 

四 

四 

十 

至 

三 

十 

380 

至 

330 

約用或專案 

諮商心理師 

在重點或一般監督下,運用頗

為專精之學識獨立判斷，辦理

技術或各專業方面繁重事項

之計畫、設計、研究業務，其

職責程度與本校專員．編審．

輔導員或四等稀少性科技人

員等職務相當。 

僅適用於原專案工作人員（專案輔導員）： 

（1）國內外研究院所畢業得有碩士學位者。 

（2）國內外大學畢業得有學士學位,並具擬任工

作相當之經歷3年以上者。 

三 

三 

十 

一 

至 

十 

四 

335 

至 

250 

約用或專案 

組員 

技士  

在一般監督下,運用頗為專精

之學識獨立判斷，辦理技術或

各專業方面繁重事項之計畫、

設計、研究業務，其職責程度

與本校組員、技士職務相當。 

僅適用於原專案工作人員（專案組 員、技 

士）： 

（1）國內外大學畢業得有學士學位者。 

（2）國內外專科以上學校畢業,並具擬任工作相當

之經歷3年以上者。 

二 

二 

十 

八 

至 

五 

320 

至 

205 

約用或專案 

管理員 

助理員  

辦事員 

技 佐 

在一般監督下,運用專業學識

獨立判斷，辦理臨時性之行政

技術或各專業方面較複雜業

務，其職責程度與本校辦事

員、管理員、技佐、助理員等

職務相當。 

1.國內外大學以上學校畢業並具擬任工作性質

相近且職責程度相當之重要工作經驗5年

以上者。 

2.國內外專科學校畢業,並具擬任工作性質相

近且職責程度相當之重要工作經驗 7 年

以上者。 

3.原專案工作人員、行政助理為（1）國內外專科

以上學校畢業者（2）國內外高中以上學校畢業,

並具擬任工作相當之經歷3年以上者。 

一 

二 

十 

二 

至 

一 

290 

至 

185 

約用或專案 

書 記 

在一般或直接監督下,運用基

本學識或初步專業學識辦理

臨時性稍簡易之工作或初級

技術工作，其職責程度與本校

書記職務相當。 

1.國內外大學以上學校畢業者。 

2.國內外專科以上學校畢業並具擬任工作性質

相近且職責程度相當之重要工作經驗 3 年

以上者。 

3.原專案工作人員、行政助理為國內外高中職以

上學校畢業者。 

備註： 

1、本表實施後新進人員應具有本表所列相當職稱之知能條件之一。原依「本校校務基金進用工作人員實施要點」

進用之專案工作人員（簡稱為原專案工作人員），如未經改聘（僱）或重新公告新聘（僱）者，仍得適用原標

準。身心障礙者進用得酌予放寬需具知能條件。 

2、進用工作人員之報酬方式，採月計為原則。工作人員職稱之選用以本表所訂等級職稱為原則，如因工作需要另

立職稱者，應專案簽准。 

3、本表薪點折合率，除依當年度行政院所定約聘僱人員標準計算外，本校亦得視財務狀況酌予增減。 

4、各單位新進人員應依核定之等級與職稱，自本表所訂等級之最低薪階薪點支酬，但具有高於各等級需具之最高

學歷條件者，得按各等級第二階薪點支酬。 

5、本表施行前已進用者，其月支酬報低於本表所訂標準者，改按本表所訂標準支酬；高於本表所訂標準者，仍暫

按原支報酬標準支給，俟其依本表所訂標準計酬後已高於原支報酬時，改按本表所訂標準支酬。惟如經改聘

（僱）或依規定重新公告新聘（僱）時，應按本表所訂標準支酬。 

6、依教育部或校外公私立機構補助經費聘僱用之人員，依各該機關訂定標準支酬。 



提案一附件2(約用及專案人員)111
年加薪案





提案一附件3約用及專案人
員)111年加薪案



、江J �·':r'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進用約用人員及專案工作人員實泥要點（修正）

98 年 H 月 19 日行政會蟻通過
98 年12 月 9 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

99 年3月 18 日行政會漾修正附表一丶二通過
99 年4月 12 日校務碁金伶理委員會通過

99 年9 月I6 日及 99 年H月 18 日行政會t(l修正通過
99 年 12 月 7 日校務退金伶理委員會通過

101 年5 月 17 日行政會汛通過
102 年9 月 12 日行政會蟻修正通過（修正 18 點條文）

103 年 l 月 15 日校務基金喦理委員會修正通過（修正 18 點條文）
103 年3 月 20 日行政會汛修正通過（修正第 2 點條文）

103 年6月 H 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修正通過（修正第 2 點條文）
105 年5 月 19 日行政會蟻修正通過（修正第 2 丶 25 點條文）

105 年10 月 19 日校務基金嵒理委員會修正通過（修正第 2 點條文）
107 年10 月 23 日校務基金嵒理委員會修正通過（修正第 2 、 3 、 4 、 7 、 8 、 9 、 n 、 12 點條文）

107 年12 月 13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修正第 18 點條文）
108 年6月 13 日行政會蟻修正通過（修正第 8 點條文）
109 年12 月 17 日行政會汛修正通過（修正附表一丶二）

110 年3 月 24 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修正通過（修正附表一丶二）
110 年12 月 16 日行政會蟻修正 （修正附表一丶.:=...)

一丶國立澎湖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 為因應校務發展，並促使行政人力醚置靈活
運用，特依大學法第十四條第五項 、「 國立大專校院行政人力契僱化實施原則」 丶

「 國立大學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研究人員及工作人員實施原則」 ， 訂定 「 國立澎
湖科技大學進用約用人員及專案工作人員實泥要點」（以下籍稱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約用人員 ， 係指本校編制內職員列委任或委任跨列篙任各職等之非主
管職務出缺時，得控留員額改以契約用人方式進用之編制外人員；所需經費由控
留職員員額之經費支應 ， 並以服務蕢用列支 。
本要點所稱專案工作人員，係指為支援行政人力進用之編制外人員（不含行政助
理人員）；所須經費由本校校務基金自若收入收支管理辦法第二條項下支應。

三丶本要點聘（僱）用之約用人員及專案工作人員職稱，依 「 本校約用人員及專案工
作人員薪點支給待遇標準表」，以及其他經校長核准之職稱 。

四、依本要點所進用之約用人員及專案工作人員，其人事管理悉由 「 本校約用人員及專
案工作人員管理委員會」 （以下簡稱管委會） 依本要點之規定辦理。

（一）管委會置委員九至十五人，除主任秘書、人事室主任、約用人員及專案工作人
員所屬之一 級單位主管為當然委員外，其餘委員由校長聘兼之。委員之任期一
年，期滿得連任。本會由主任秘書擔任主任委員 。 上述人員均為無玲職 。

（二） 管委會開會時 ， 應有全體委員二分之一 出席，始得開會，其決議以出席委員過
半數之同意為之；可否同數時取決於主任委員。

（三）管委會開會時得視事實需要邀請有關人員列席。管委會委員為職缺候選人或涉
及本身之事項時，應自行迴避；對非涉及本身之事項，依其他法令規定應迴避
者 ， 從其規定 。

五 丶 約用人員及專案工作人員之聘（僱）用，以具有專科以上學校畢業者為原則，並
熟諳電腦知識、英語能力及業務所需知能。

六 、約用人員及專案工作人員之聘（僱） 期以 一 年一聘（僱）為原則，如因計畫持續
需要得續聘（僱）至計畫完成時止（進用申請書如附件一）。惟如另有新計畫進
行，得重新聘（僱）用，但屆滿六十五歲 ， 不得再予續聘（僱）。

七 、約用人員及專案工作人員之聘（僱）用採公開甄選為原則，且各單位辦理進用
時，應注意擬任人員所具資格條件與擬任職務間之適當性。
除曾任專案人員外 ， 現職行政助理經管理委員會辦理測驗或審查 ， 具第五點所列

提案一附件1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約用人員及專案工作人員薪點支給待遇標準表（二） 
 
 

等級 薪階 薪點 職稱 職責程度 需具知能條件 

四 

三 

十 

八 

至 

二 

十 

八 

380 

至 

330 

約用或專案 

諮商心理師 

在重點或一般監督下,運用頗

為專精之學識獨立判斷，辦理

技術或各專業方面繁重事項

之計畫、設計、研究業務，其

職責程度與本校專員．編審．

輔導員或四等稀少性科技人

員等職務相當。 

僅適用於原專案工作人員（專案輔導員）： 

（1）國內外研究院所畢業得有碩士學位者。 

（2）國內外大學畢業得有學士學位,並具擬任工

作相當之經歷3年以上者。 

三 

三 

十 

至 

十 

二 

340 

至 

250 

約用或專案 

組員 

技士  

在一般監督下,運用頗為專精

之學識獨立判斷，辦理技術或

各專業方面繁重事項之計畫、

設計、研究業務，其職責程度

與本校組員、技士職務相當。 

僅適用於原專案工作人員（專案組 員、技 

士）： 

（1）國內外大學畢業得有學士學位者。 

（2）國內外專科以上學校畢業,並具擬任工作相當

之經歷3年以上者。 

二 

二 

十 

七 

至 

六 

325 

至 

220 

約用或專案 

管理員 

助理員  

辦事員 

技 佐 

在一般監督下,運用專業學識

獨立判斷，辦理臨時性之行政

技術或各專業方面較複雜業

務，其職責程度與本校辦事

員、管理員、技佐、助理員等

職務相當。 

1.國內外大學以上學校畢業並具擬任工作性質

相近且職責程度相當之重要工作經驗5年

以上者。 

2.國內外專科學校畢業,並具擬任工作性質相

近且職責程度相當之重要工作經驗 7 年

以上者。 

3.原專案工作人員、行政助理為（1）國內外專科

以上學校畢業者（2）國內外高中以上學校畢業,

並具擬任工作相當之經歷3年以上者。 

一 

二 

十 

一 

至 

一 

295 

至 

195 

約用或專案 

書 記 

在一般或直接監督下,運用基

本學識或初步專業學識辦理

臨時性稍簡易之工作或初級

技術工作，其職責程度與本校

書記職務相當。 

1.國內外大學以上學校畢業者。 

2.國內外專科以上學校畢業並具擬任工作性質

相近且職責程度相當之重要工作經驗 3 年

以上者。 

3.原專案工作人員、行政助理為國內外高中職以

上學校畢業者。 

備註： 

1、本表實施後新進人員應具有本表所列相當職稱之知能條件之一。原依「本校校務基金進用工作人員實施要點」

進用之專案工作人員（簡稱為原專案工作人員），如未經改聘（僱）或重新公告新聘（僱）者，仍得適用原標

準。身心障礙者進用得酌予放寬需具知能條件。 

2、進用工作人員之報酬方式，採月計為原則。工作人員職稱之選用以本表所訂等級職稱為原則，如因工作需要另

立職稱者，應專案簽准。 

3、本表薪點折合率，除依當年度行政院所定約聘僱人員標準計算外，本校亦得視財務狀況酌予增減。 

4、各單位新進人員應依核定之等級與職稱，自本表所訂等級之最低薪階薪點支酬，但具有高於各等級需具之最高

學歷條件者，得按各等級第二階薪點支酬。 

5、本表施行前已進用者，其月支酬報低於本表所訂標準者，改按本表所訂標準支酬；高於本表所訂標準者，仍暫

按原支報酬標準支給，俟其依本表所訂標準計酬後已高於原支報酬時，改按本表所訂標準支酬。惟如經改聘

（僱）或依規定重新公告新聘（僱）時，應按本表所訂標準支酬。 

6、依教育部或校外公私立機構補助經費聘僱用之人員，依各該機關訂定標準支酬。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助理人員薪點支給待遇標準表 （附件一） 
100年 5月 19日本校 99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4 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102年 5月 16日本校 101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4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102年 6月 18日本校 102年度第 2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修正通 

104年 5月 14日本校 103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4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104年 10月 21日本校 104學年度第 1學期第 1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修正通過 

106年 1月 18日本校 105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106年 11月 16日本校 106學年度第 1學期第 4次行政會議決議通過 

 107年 2月 7日本校 106學年度第 2學期第 1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修正通過 

級數 
目前薪制 備註 

薪點 薪給 

15 193 26,055 
1、本表作為進用助理人員敘薪基礎，並為日後調

薪之依據；助理人員之報酬方式，採月計為原

則，並得依助理人員工作與職責繁重等情形酌

增工作加給，其服務學系超過 4班者，每增加

1個學制（含雙班）每月酌增工作加給 1,000

元，報經校長核定後支給。 

2、新進助理人員自第 1級數薪點支酬；如第 1

級數薪點低於行政院公告之勞工基本工資

時，以不低於基本工資之相當級數薪點支酬。 

3、適用本表之助理人員，得視財務狀況並依服務

成績考核結果做為續僱及屆滿一年晉支薪級

之依據。 

4、本表適用範圍：除因計畫關係須另訂支給標準

經專案簽准及經國科會核聘用之研究助理

外，其餘助理人員均依照本表支給。 

5、公教人員退休後再任有給公職，以及軍職退伍

支領退休俸或生活補助費之人員再任有給公

職，其停支月退休金（俸）、停支優惠存款事

宜，應依有關法令規定處理。 

6、本表薪點折合率每點為 135元，第 1級 163

薪點，第 1級至第 7級每 1級調升 1薪點，第

7級至第 15級每級調升 3薪點，最高至 15級

193薪點。並自 107年 1月 1日起生效。 

14 190 25,650 

13 187 25,245 

12 184 24,840 

11 181 24,435 

10 178 24,030 

9 175 23,625 

8 172 23,220 

7 169 22,815 

6 168 22,680 

5 167 22,545 

4 166 22,410 

3 165 22,275 

2 164 22,140 

1 163 22,005 

提案二附件



行政助理支薪現況及調薪方案 （附件二） 

一、 緣本校校務基金進用之行政人員計有專案約用人員及行政助

理，為使職務簡化，108 年 1 月 1 日鼓勵各行政、教學單位行

政助理依自由意願轉任專案書記，今後行政助理出缺將進用專

案書記，當時計轉任 19 位，截至目前助理人數為 11 人，為配

合行政助理轉任，歷次基本薪資調整皆以不低於基本工資之相

當級數薪點支酬而未調整級數（如附薪資標準表），目前行政助

理 15 級 1 人、14 級 3 人、13 級 2 人、12 級 1 人、11 級 3 人、

10 級 1 人。 

二、 明（111）年度基本薪資調整為每月25,250元，本校行政助理符 

     合基本薪資僅剩14級25,650元、15級26,055元二級，為符合法 

     令及公平原則，茲擬定下列調整方案： 

     本案薪點不變，本校助理人員薪點支給待遇標準表備註第6點折 

     合率，擬比照公務人員111年度薪資調幅4％，自135元調整為 

     140.5元，本案年度增加支出： 

（一）薪資：

1、原第 10 級升至 11 級：1 人，原每月薪資 24,435 元，依調

整折合率每月增加 996 元為 25,431 元。 

2、原第 11 級升至 12 級：3 人，原每月薪資 24,480 元每人每 

月增加 1372 元為 25,852 元，每月增加計 4,116 元。 

3、原第 12 級升至 13 級：1 人，原每月薪資 25,245 元，每月 

增加 1,029 元為 26,274 元。 

4、原第 13 級升至 14 級：2 人，原每月薪資 25,650 元調 4％ 

每人每月增加 1,045 元為 26,695 每月增加計 2,090 元。 

5、原第 14 級升至 15 級：3 人，原每月薪資 26,055 元每人每 

月增加 1,062 元為 27,117 元，每月增加計 3,186 元。 

6、原第 15 級：1 人，原每月薪資 26,055 元調每月增加 1,062 

元為 12,117 元。 

合計每月薪資增加 12,479 元，每年薪資增加 168,467 元（含   

年終獎金 1.5 個月） 

（二）勞健保及勞退公提：

提案二附件



 1、原第 10 級升至 11 級：1 人，每月勞保公提增加 98 元，健 

  保 59 元，勞退 72 元，每月增加 229 元。 

     2、原第 11 級升至 12 級：3 人每月勞保公提增加 98 元，健 

  保 59 元，勞退 72 元，每月每人增加 229 元計 687 元。 

     3、原第 12 級升至 13 級：1 人，每月勞健保及勞退公提不變。 

     4、原第 13 級升至 14 級：2 人，每月勞保公提增加 99 元，健 

   保 59 元，勞退 72 元，每月增加 230 元計 460 元。 

     5、原第 14 級升至 15 級：3 人，每月勞保公提增加 99 元，健 

  保 59 元，勞退 72 元，每月增加 230 元計 690 元。 

     6、原第 15 級：1 人，每月勞保公提增加 99 元，健保 59 元， 

勞退 72 元，每月增加 230 元。 

    合計每月勞健保及勞退公提增加 2,296 元，每年增加 27,552 元。 

（三）本案薪資（含年終獎金）及勞健保、勞退公提每月計增加 13,440 

    元，每年合計增加 177,996元。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助理人員薪點支給待遇標準表 （附件三） 
100年 5月 19日本校 99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4 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102年 5月 16日本校 101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4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102年 6月 18日本校 102年度第 2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修正通 

104年 5月 14日本校 103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4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104年 10月 21日本校 104學年度第 1學期第 1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修正通過 

106年 1月 18日本校 105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106年 11月 16日本校 106學年度第 1學期第 4次行政會議決議通過 

 107年 2月 7日本校 106學年度第 2學期第 1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修正通過 

原級
數 

調整
級數 

調整薪制 備註 

薪點 薪給 

15 5 193 27,117 
1、本表作為進用助理人員敘薪基礎，並為日後調

薪之依據；助理人員之報酬方式，採月計為原

則，並得依助理人員工作與職責繁重等情形酌

增工作加給，其服務學系超過 4班者，每增加

1個學制（含雙班）每月酌增工作加給 1,000

元，報經校長核定後支給。 

2、新進助理人員自第 1級數薪點支酬；如第 1

級數薪點低於行政院公告之勞工基本工資

時，以不低於基本工資之相當級數薪點支酬。 

3、適用本表之助理人員，得視財務狀況並依服務

成績考核結果做為續僱及屆滿一年晉支薪級

之依據。 

4、本表適用範圍：除因計畫關係須另訂支給標準

經專案簽准及經國科會核聘用之研究助理

外，其餘助理人員均依照本表支給。 

5、公教人員退休後再任有給公職，以及軍職退伍

支領退休俸或生活補助費之人員再任有給公

職，其停支月退休金（俸）、停支優惠存款事

宜，應依有關法令規定處理。 

6、本表薪點折合率每點為 140.5元，每級調升 3

薪點，最高至第 5級 193薪點。並自 111年 1

月 1日起生效。 

14 4 190 26,695 

13 3 187 26,274 

12 2 184 25,852 

11 1 181 25,431 

提案二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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